附件   
公开征集意见采纳情况表
	序号
	 意见来源
	 主要意见
	 采纳情况及说明

	1
	电子邮件
	
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不同意，反对，普通人闯红灯巨多！
	
不采纳。该意见没有对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提出具体修改建议。


	2
	电子邮件
	[bookmark: _GoBack]外卖小哥最归根结底闯红灯的原因，是平台的时间太短，跳的太快了，应该建议从平台下手，比如红灯停止配送时间，绿灯再跳时间，这样的话就比较人性化。
	
不采纳。该意见没有对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提出具体修改建议。


	3
	电子邮件
	
1.把所有电动自行车都列入管理范围，闯红灯多次进行罚款处理，市区内的交通太乱了，游客来旅游都是对交通的差评。
2.完善号牌管理与溯源：规范电动车号牌悬挂要求，严禁遮挡、污损、伪造、挪用号牌，对未悬挂号牌上路的行为予以警告或罚款，确保每一辆违法电动车都能通过号牌追溯到车主，为后续处罚和教育提供支撑。
分级处罚，兼顾警示与教育：针对电动车闯红灯行为，实行首次违规口头警告、二次违规罚款20-50元的梯度处罚，对多次违规、拒不配合执法的车主，加大罚款力度。
联动惩戒，扩大处罚影响力：将电动车闯红灯违章记录与车主个人信用、出行相关权益挂钩，多次闯红灯未处理的，可暂停其电动车上牌、过户等业务；对快递、外卖等重点骑行群体，将违章记录同步反馈至所属企业，由企业对骑手进行约谈、考核，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
严格处理违规车辆：对拼装、改装后闯红灯的电动车，除处罚车主外，责令其恢复原状，情节严重的予以收缴；对无牌上路、使用失效临时号牌闯红灯的，依法扣车，直至车主完成整改、处理违章。

	
均不采纳。意见1没有对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提出具体修改建议。《汕头经济特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一条已对意见2作出相关规定。

	4
	电子邮件
	1.建议删除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四条“具体特定领域单位的确认，由对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，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对用于特定领域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实行数量管理”。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指出，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。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第八条规定，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，不得含有下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内容：(一)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，领域，业务等违法设置审批程序。
2.建议删除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五条“(四)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资格确认文书或者经市，区(县)人民政府同意的审批文件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十五条及第十七条的规定，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，尚未制定法律，行政法规的，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；尚未制定法律，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，因行政管理的需要，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，省，自治区，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。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，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。除本法第十四条，第十五条规定的外，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。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，申请非机动车登记的，应当提交非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，车辆来历证明，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。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的，还应当提交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残疾人下肢残疾证明。
3.建议删除《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六条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对于申领电动车号牌的主体均无限制，《专用号牌管理办法》作为下位法，不得逾越上位法要求对号牌申领的主体做出限制。
	均不采纳。《汕头经济特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第十条、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二条已对意见作出相关规定。



